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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将公司授权经营范围作为对公司合法经营行为的一种限制手段”——类似的中国公司的

一些法律规则常常令国际国内律师疑惑不解。 

 

 从历史角度看，这表明中国公司法只简单地反映了国家法律体系发展史上的某一特定时间和地

点的现状。 

 

 中国法人是中国法律下的一个基本元素，成立之初即有授权经营范围，通常记载于营业执照

上。如：注册资本、持股比例、注册地址、成立日期等，这与许多他国家相同。然而，中国在公司

营业执照上加入“经营范围”，这与其他国家的实践大不相同。这表示了中国公司法的原则：某一

中国法人只能从事其提交国家备案的公司章程文件中规定的、经批准的、并经登记的经营活动。 

 

 一些法律评论家指出，中国公司法的这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即只有通过国家集中管理，个人才能组成一个集体被授权经营某行业的业务。而对业务范围的限

定，是从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格监督和指导，以及对个人行为的规范职能演变而来。 

 

 我曾努力寻找一种简洁的方式向许多外国客户解释，外国客户习惯于从英属维京群岛或香港等

地购买现有的公司，他们不理解，并且说这是社会主义左派的特点，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就不是这

样”。 

 

 每当我遇到此类话题，我会努力摆脱客户带来的消极反映，但效果不大，直到有一天，我在法

学院案例书中读到了关于公司的一段话，我来了灵感，向客户解释说，“中国只有‘特殊目的’公

司”，“中国不存在‘一般目的’公司。” 

 

 这句话让人茅塞顿开，我不再需要向客户解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找到了一种客户更容易

理解的参照点。 

 

 我从积满尘土的书架上重拾那本旧法学院案例书，其中，一本关于美国公司法历史书，我从这

本书上学到了比较法的宝贵一课。从历史上看，公司或法人最初是在人们不确定是否可以让个人通

过集体行为获得商业权力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产物。例如，在 17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由

英国皇家通过，给有影响力的商人授予一种可撤销的商业垄断特权，公司从而获取收益。法学史学

家将这种行为定义为将皇家权力“外包”给一群和政府或者国家执政者有密切关联的寡头执政者，

以从公司赢利中收取一定的百分比。由此而来,我们容易理解他们如何成为欧洲人发现的新大陆上

的帝国主义的代理。同时，也能看到，君主们在创建企业时，担心这些企业可以成长壮大，以至于

对抗皇家权威，或者扰乱公共秩序，这是挥之不去的一种不信任感。因此，有必要强加限制，从而

保证对这些企业的控制。 

 

 在这些限制中，皇家特许的公司只允许从事皇家明确授权的商业行为。因此，我们在 17 世纪

的历史中就能够发现，中国现在对法人限制的潜在原因，而不必从马克思或者社会主义思想中寻找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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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或当时的美国商人痛恨皇家特许公司享有垄断特权，这成为美洲殖民地日益成长起来、坐

拥大批土地的统治阶层和伦敦特权阶层之间的众多摩擦之一。如，著名的波士顿茶党案就是对英国

东印公司控制进口商品价格的一次暴力抗议。 

 

 在美国刚独立时，公司形式的商业交易只是一种新生概念。当时全国只有 40 家公司存在，全

部由皇家授权成立。事实上，美国的统治阶级认为聪明而富有的个人组成的集体是恰当的政治统治

和商业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公司形式曾受质疑，正如著名的亚当斯密曾经的评论所说“同行人很

少聚会，即使为娱乐消遣，他们的话题最终都是在策划对付公众”。早期美国法理认为，公司存在

的条件是地方立法授予的有条件的特权。 

 

 商人以集体形式开展经营活动的兴起是 19 世纪初美国经济的一大特色，这也引起了如詹姆

斯·麦迪逊这样一些人的担忧。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保护现有“少数富裕者”的权益，从而遏制那

些妄图通过“简单”贸易开发提高自己地位的多数人。1819 年，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为这些贵族

排忧解难。在 Dartmouth 诉 Woodward 一案中，最高法院认可公司在章程上享有的权利与在合同

上享有的权利相同，因此，政府不得撤销。这个判决是一个开端，此后，联邦法院逐步认可了公司

像自然人一样可以享有财产权，并有权得到宪法的保护。 

 

 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工业化和技术的新形式已慢慢瓦解了麦迪逊时代的贵族的权势，为商业

的公司形式找到了一席之地。这一形式为新兴的、逐渐掌握话语权的商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集中提

供了机遇，而政府领导很担心这些商人不透明的商业目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1844 年英国国会

颁布的《英国合股公司法》支持新兴商人阶层的抱负，该公司法允许公司在没有获得皇家特许状和

国会法案的情况下成立。 

 

 然而，美国在整个 19 世纪中对公司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感体现在各州制定的公司法中。因此，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公司相关法律像中国现行的公司相关法律一样，规定公司只能按其章程列明的

特定商业目标而设立。这些早期公司相关法律的其他原理也与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类似，

例如限定公司存续期限、要求合并需经股东一致同意并限制资本持股结构。 

 

 日益复杂的经济和市场需求使得上述限制退居二线。19 世纪后半叶，各州开始在立法上取消

对公司形式的限制，一般商业公司作为法学原则被接受了，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末已经如此普通，

以至于不再吸引相关评论。 

 

 尽管如此，在美国仍然存在对该实体应采取何种规制行为的争论。一些评论家认为一般目的公

司的崛起是一种公司民主胜利的象征，这种形式便利了个人从事商业活动，类似麦迪逊所担忧的情

况依然存在。2003 年，加拿大纪录片《公司》获得巨大成功，在该记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

党成员对公司、对公司的社会利益影响持怀疑态度。 

 

 上述历史比较对我们理解中国相关法律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有何种启示呢？ 

 

 第一，减少了外国投资者的消极反应。大多数国家都是从相互猜疑，逐步走向接受一般目的公

司的概念。公司这一事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国家授予的特权，也需经国家的审查

和变更。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时，经济的复杂性战胜了国家的限制性，国家开始走上了立

法改革的历程，允许法人像自然人一样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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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国的立法似乎正沿着一个世纪以前普通法系国家所走过的路程。例如：近几年来，国

家工商管理局在北京的各工商管理分局开始为国内的一般业务企业签发营业执照。这是一种进步，

它预示着国家将取消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中仍然能够找到对公司形式的限制。很显然，中国的法律原则

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个人商业决策可以预测，国家有必要对商业行为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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